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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新理学」之初探 
 

中国文化大学哲研所博士，丘茂波 
 

一、前言 
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一书绪论中云：「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

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底理学，大不相

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

以来底理学讲底。」（《新理学》页一）若是「照着哲学史讲哲学，所讲只是哲学史而不是哲

学」（注一）。「就哲学史的继续说，……批评反对即是他的哲学『接着』哲学史的地方。」「就

他的哲学的发展说，这些批评反对即是他的哲学的 端。」（注二）由此可见冯先生之哲学系

统不仅要「承接」哲学史上的理学，同时也有建构自己的哲学之企图，此也是冯先生自名其

系统为「新理学」之原因者。而此系统的哲学因其是「讲理之学」，所以「可以说是最哲学

底哲学。」（注三）说其是「讲理之学」，「它须是『不着实际』底，它所讲底须是不着形象，

超乎形象底。」（《新原道》页一八九）超越实际形象之限制，肯定一「超乎形象」的「真际」；

虽然宋明道学之理学家也是「讲理之学」，但他们「仍是在形象之内」、「不免着于迹象」，「尚

有禅宗所谓『拖泥带水』的『毛病』」（《新原道》页一八七、一八八）所以还不是「最哲学

底哲学」，而「新理学」「是最依照『哲学』者，最依照哲学之本然系统者」（《新理学》页二

三二），故说是「最哲学底哲学」。而所谓的「哲学或最哲学底哲学」，冯先生解释为：其「所

有之观念，命题，推论，多系形式底，逻辑底，……其对于实际，并无主张，并无肯定，或

甚少主张，甚少肯定。」（《新理学》页一四）若其尚是局限于「形象之内」，对「实际底内容」

作肯定，而非形式的肯定，那已是近于科学，而非哲学了。故冯先生的「新理学」是一「形

式系统」（注四）的哲学，傅伟勋先生评为具有「提升原来祗具『实质系统』的传统中国哲

学思想到更具高度『形式系统』（亦即更具西方式抽象思辩性与论理层序性）的纯粹哲学」

（注五）。 
「新理学」既是一「形式系统」的哲学，其哲学工作为何？即在建立一新的形上学。冯

先生接受先秦道家、魏晋玄学、唐代的禅宗之启发，及运用现代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

所欲成立的是「一个完全『不着实际』底形上学。」（《新原道》页一八九）拟为形上学 出

「一个全新底路」（《新原道》页一九○），所以「它虽是『接着』宋明道学底理学讲底，但

它是一个全新底形上学。」（同上）这也是冯先生自喻其「新理学」为「新统」之原因。 
「新理学」既然是「对于实际并无主张，并无肯定，或甚少主张，甚少肯定」，那冯先

生建立「新理学」之目的为何？「新理学」看似「无用」，却是有「无用之用」，其亦是「内

圣外王之道」也。就「内圣」而言，它可以使人提高境界，经由观念的理解，「使人游心于

『物之初』……『有之全』」，而「知天，事天，乐天，以至于同天」（《新原道》页二○四~
二○五）的「天地境界」（《新原人》页一六八）。此境界虽是「超乎形象」、「经虚涉旷」但

还是不离日常中事，虽「极高明」亦「道中庸」矣！（《新原道》页二○五），故「在这种境

界中底人，谓之圣人。」（同上）就「外王」而说，它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进行理论上

的论证」之学（注六）。在尚是抗战时期民国三十一年三月出版《新原人》之自序中，更可

观其志趣，其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太平。』此哲学家

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

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新

原人》序文页一）由上可知「新理学」之系统，虽「是最玄虚底哲学，但它所讲底，还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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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外王之道』。而且是『内圣外王之道』的最精纯底要素。」（《新原道》页二○七） 
而冯先生之「新理学」所涵盖的范围有那些呢？据「冯氏自谓『新理学』此辞具有两个

涵义，一指一九三九年所出的《新理学》这部书，另一则指他在四○年代所有的整个哲学思

想体系，亦即指谓《贞元六书》的整个内容。」（注七）其实冯先生其它的著作、文章也是可

以作为探讨「新理学」之资料，这可以参考《三松堂全集》。而本文主要的参考来源为《新

理学》、《新知言》、《新原道》、《新原人》等。 
由上述可知「新理学」是一「形式系统」哲学，也是「全新底形上学」，同时也是「内

圣外王之道」，即人生价值哲学者，那其哲学观念是由何处出发？其哲学方法为何？其基本

命题、根本原理是什么？与旧理学有何差别？应如何来看待「新理学」？以下我们就依循此

些重点讨论之： 
二、「新理学」的出发点与终点 
「新理学」之出发点是经验事物也。冯先生云：「哲学的推理，更精确地说，形上学的

推理，其出发点是经验中有某种事物。……从『有某种事物』这句话演绎出『新理学』的全

部观念或概念，……这些观念或概念，全部被这样地看作仅仅是『有某种事物』这句话的逻

辑蕴涵。」（《中国哲学简史》页三二四）其和科学同样地皆是以经验事物为出发点，但科学

是以实验的方法，对经验事物，作内容性、积极性的肯定，对增加人的知识是有帮助的；而

「新理学」是以逻辑分析之思辩方式，对经验事物，作形式性、逻辑性的解释，其于增加人

的事物内容之知识是无益的。两者其出发点虽同，但其终点却有差异，科学最后所肯定的是

「事物之理的内容」，而「新理学」之终极肯定者是「事物之理的形式」，此也是有所谓的「实

际底事物」、「实际」、「真际」三者区分之原因。 
「所谓实际底事物，就是经验中底事物。」（《新知言》页一三）「中国哲学中名之谓器」

（《新理学》页四八）而「我们平常曰用所有之知识，判断，及命题，大部分皆有关于实际

底事物。」（《新理学》页二七），例如今日上午我说：那是桌子、这是方底，「那」、「这」之

物即是实际底事物，「那」、「这」未经「能思之心」加以分析其具有桌子、方底性质之前，

其只是一个「漆黑一团」（《新理学》页二八）罢了，运用理智对于经验作分析，解释其里中

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 始（《新理学》页二四）。理智不只有分析的能力，它还可以有总括

的能力，即有「把相同底事物，即事物之有同性者，作为一类而观之」（《新理学》页二九），

例如「我们不知在实际中果有方底物若干，但我们可思一方底物之类，将所有方底物，一概

包括」（《新理学》页七），此是由实际底事物之分析，得一实际底事物之类的观念，即是所

谓的「实际」，易言之，「实际就是事物的全体。」（《新原道》一九六）再进一步者，若「我

们所思，即不是某种实际底物之类，而是某之类，例如我们如不肯定实际上果有方底物而但

思及『方』类，则我们所思，即不是实际底方底物之类，而是方之类。所谓某之类，究极言

之，即是某之理。例如方之类，究极言之，即是方之理。」（《新理学》页三○）此阶段的思

所肯定的是何以物类之所以成其物类的「理」，而不是实际底某种物之类别，此由「理」所

构成的领域，冯先生称为「真际」。故理智对经验实际底事物作的分析与总括能力，皆是想

对于「真际有一番理智底了解，此即所谓作理智底解释。」（《新理学》页七），故「新理学」

的出发点为实际底事物，由之总括到事物的全体││「实际」，而终于对「真际」││「理」

的世界之了解。为什么要对「真际」予以「理智底了解」？因为它「可以作为讲『人道』之

根据。……可以作为入『圣域』之门路。」（《新理学》页一六）由此可见冯先生之「新理学」

企图为「内圣外王」之学，建立一形上学的根基之心意，它还是关连着社会人生的。 
「实际底事物」、「实际」、「真际」，若以命题形式举例之，可分别如：「有这个实际底方

底物」、「有实际底方底物」、「有方」，其由经验出发，而得到超越于经验之「理」的世界│

│「真际」。「真际」只是对于形式之「理」的肯定，非事实内容的肯定，所以有「有之理」

者（《新理学》页三三），即「凡可称为有者」（《新理学》页一○）皆是属于「真际」，其「亦



方略知识管理系统(http://firstlight.cn/)2007-6-12 3

可名为本然；实际是指有事实底存在者，亦可名为自然，……实际底事物是指有事实底存在

底事事物物」（《新理学》页十）。所以有「实际底事物」，必有「实际」，然有「实际」，不必

有「实际底事物」，「实际」是「实际底事物」之必要条件；同样地，有「实际」必有「真际」，

但有「真际」不必有「实际」，「真际」也是「实际」的必要条件。例如「有这个实际方底物」

涵蕴着「有实际底方底物」，然而「有实际底方底物」不必「有这个实际方底物」，说其不必

有，是因其可有，也可以没有；同样地，「有实际底方底物」之于「有方」也是如此。若以

图表示其分别，为： 
 

「真际」既是「有之理」，则其「无妄」也，「实际」为「有事实底存在者」，故其「不

虚」，「有事实底存在者」，必有「有之理」，然有「有之理」不必「有事实底存在者」。「有实

者必有真，但有真者不必有实；是实者必是无妄，但是真者未必不虚。」（《新理学》页十）

若「其只属于真际中而不属于实际中者，即只是无妄而不是不虚者，我们说它是属于纯真际

中，或是纯真际底。」（同上） 
如果以形式逻辑「如果……则……」来推论，如「对于真际有所肯定者，亦对于实际有

所肯定。」（《新理学》页一一），例「如果有方，如果有实际底方底物，则实际底方底物有方。」

同样地，如对于实际有所肯定者，亦是对实际事物肯定。例「如果有实际底方底物，如果有

这个实际底方底物，则这个实际底方底物为实际底方底物。」其和前述之「有某一件有事实

底存在底事物，必有实际，但有实际不必有某一件有事实底存在底事物。属于实际中者亦属

于真际中；但属于真际者不必属于实际中」（《新理学》页十）之意有别，因前者之言其「不

必有」是实质上由它可有来说之，而此处之肯定是由形式上来说。 
「新理学」由经验出发至超越于经验的「理」，其所建构出来的纯客观的世界，「不独一

件一件底实际事物是客观底，那言语中之普通名词或形容词所代表者，亦是客观底，可离一

件一件底实际底事物而独有。不过此所谓有，只是就真际说，不是就实际说。」（《新理学》

页四八~四九）实际地事物、普通名词、形容词皆可经由理智之分析、总括的解释，了解到

其之所以然之「理」，而此种解释是经由逻辑分析法而有的理智解释，此方法是「新理学」

之方法，由此方法而建立的形上学才是真正的形上学，即「最哲学底形上学」，故其由此逻

辑分析法，所展现的客观「理」之世界，免不了会遭受到强调主体生命精神之学者的批评，

如牟宗三先生。因其所呈现的是形式系统的世界观，失落了创造、健动、活泼之生命世界。 
三、「新理学」的形上学之基本命题与观念及内涵 
「新理学」之形上学系统中，有四个主要观念，即「理」、「气」、「道」、「大全」，「这四

个观念，都是没有积极底内容底，是四个空底观念。」（《新原道》页一九○）即四个皆是「形

式底观念」。而这四个观念，系从其形上学中四组主要底命题推演出来的。其四组主要底命

题，也都是形式底命题。 
前言及「新理学」之观念或概念，是由「有某种事物」演绎出，其「理」、「气」，即是

对于「事物及存在，作形式底分析」所得到的观念；「道」及「大全」，是由「事物及存在作

形式底总括」所得到的观念（《新知言》页五九），此由形式命题所肯定的四个形式底观念，

并不因其命题是分析命题而无意义，因为它可以被证实，此也是「新理学」的形上学││真

正底形上学，不在维也纳学派的批评而能有所建立者。其可以被证实者，因其是形式的肯定，

对于实际是无所肯定，或极少肯定；对实际若有所肯定，也能以事实证实之。 
其形上学系统中，第一组命题是：「某种事物是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

者。」（《新知言》页六○）此命题并不直接肯定有某种事物存在，只要「某种事物是某种事

物」是句有意义的话，即使没有某种事物存在，其亦是可以直接地，以形式解释之方式，肯

定一「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即其所肯定的所涵蕴者：「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

物者」，没有多于「某种事物是某种事物」（涵蕴者）。而此命题又可以推出两个命题：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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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者，可以无某种事物而有。」一是「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者，

可以先某种事物而有。」(《新知言》页六○)「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不因无某种

事物而无；其有，也非时间上、实际上先于某种事物而有，其有是就逻辑上、「理」上而言

其先于某种事物而有之。所以我们可以就有意义的「某种事物是某种事物」推出其所以然的

「理」。借用旧日中国哲学家的话说：「有物必有则」（《新知言》页五九）。 
由「某种事物是某种事物」形式底分析出「理」的存在，虽不存在于时空中，却是存在

于「真际」，即为「真际底有」（《新原道》页一九一）；而「有某种事物之有，新理学谓之实

际底有，是于时空中存在者。」（同上）然而有某理，不必即有某种事物，所以「理可以多于

实际事物的种类。」（《新原道》页一九二~一九三）而「总所有底理，新理学中，名之曰太极，

亦曰理世界」（同上，页一九三），其是「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具所有事物之所以然的「理」。

「于是从对于实际作形式底解释，我们发现一新世界，一『洁净空阔底世界』（朱子语）。」

（同上）即「理」的世界之存在。 
「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第一组命题是由理智对事物的性质作形式的分析所得到，

而引出「理」的观念，其和旧理学的「理」有何不同呢？如「朱子以为『人人有一太极，』

我们的心，『具众理而应万事，』一切理智皆在我们心中」（《新理学》页二九一），有「以理

为『如有物焉。』此错误有时即朱子亦不能免。」（《新理学》页五一）而「新理学」以为「事

物之理，完全不在我们心中。」（《新理学》页二九一）「理」是「真际底有」，是客观的。「说

事物『具』『有』理或太极，『具』理或太极，『具』『有』等字，最易引起误会，以为理或太

极，『如一物焉，』可以在于事物之中，或在其上。照我们的说法，一类事物，皆依照一理。

事物对于理，可依照之，而不能有之。理对于事物，可规定之而不能在之。」（《新理学》页

五七）「理」对于事物只有规定、实现义，并没有「理」在事「中」，也没有「理」在事「上」

者。而「理」也不能视作「一个物事光辉辉地在那里」，因其已不是一「洁净空阔底世界」，

所以旧理学相较于「新理学」，其「理」「不免着于迹象」，尚不能完全地超越形象，还不够

彻底！ 
「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第二组命题是：「事物必都存在。」此命题是就一个一个底

事物之存在，来作理智之分析所引出来的。第一个命题告诉我们：「我们不能从理推到事实，

更不能从理推出事实。即存在的理，……亦不能从其中推出存在。」（《新理学》页一九三）

然而一个个的事物确是存在的，是何者使其所有以能存在者？由此疑问，而对一个个事物作

理智的分析，使我们了解到「能存在底事物必都有其所有以能存在者。」（同上）而「事物所

有以能存在者」，即「新理学」中的「气」（同上，页一九四）使其能存在。「理」是不能自

己实现，亦不能推出事物的存在，所以事物之能存在，必有一不是「理」者，使得事物存在

后，「理」才能实现之，因此「理」能实现于事物，同时也涵蕴着此一「事物所有以能存在

者」。若借用中国旧日哲学家话说，可以「有理必有气」，其意思是说：「有实现底理必有实

现理底气。」（《新原道》页一九四）。 
所谓「气」有相对底意义及绝对底意义。例如一个人之血肉筋骨，可说是一个人的「气」，

此是就相对底意义来说「气」，但其还是一种事物罢了，因其还可以追问分析血肉筋骨之所

有以能存在者为何？如此地理智分析，以至一不能说是什么者，其只是一切事物所有以能存

在者，而不能问什么是它所有以能存在者，这就是「新理学」中所谓的「真元之气」，此即

是「气」的绝对意义。因其不能再被追问为何它能存在之原故，所以它是不可思议的。若我

们思议它，说其是什么时，第一点「即须说：存在底事物是此种甚么所构成者。如此说，即

是对于实际，有所肯定。此种甚么，即在形象之内底。就第二点说，我们若说气是甚么，则

所谓气，亦即是一能存在底事物，不是一切事物所有以能存在者。」（新原道页一九五）说「气」

是甚么，即已落入形象之内，所肯定者也只是一种事物，以此一种事物去说明一切事物所有

以能存在者，终究还是一形象内的解释，还不是究竟的解释。因「真元之气，不在时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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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不能对它有所思议，说其是甚么，所以它可以说明一切事物所有以能存在者。故「气

并不是甚么。……气是无名，亦称为无极。」（《新原道》页一九五） 
「新理学」之「真元之气」既是不能思议说是甚么者，其就是一超乎形象之不可被思议、

言说者，那它和旧理学之「气」是有何差别呢？简言之，旧理学家者，对「气」多有倾向于

对实际作肯定，仍然着于形象之内。如「横渠所谓气，如『野马尘埃』（《正蒙�太和》）亦

是一种物。朱子所谓气，虽未明说是如『野马尘埃』，但亦有清浊正偏可说，所以仍是一种

物，是可以有名，不是无名。他不是超乎形象底。在横渠及程朱的系统中，气之观念，不是

一个形式底观念，而是一个积极底观念。」（《新原道》页一七六~一七七）因此旧理学之「气」

仍然是形象内可被思议、言说之一事物者，自然有别于「新理学」之「气」的观念。 
「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第三组命题是：「存在是一流行。」此命题是就存在的动作

作总括所得的，于此所作的也是形式底解释，对于实际也是无所肯定。「凡存在都是事物的

存在，事物的存在，都是其气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新知言》页六四)所谓存在，

事实上是没有仅只是存在底存在，没有存在而不是事物的存在，说存在即是意味着事物的存

在。而事物的存在是一怎样的存在呢？它是动的存在，此动即所谓的流行，那它是一怎样的

流行呢？它是其气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即事物的存在，是其气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

行，所以说：「存在是一流行。」因为存在是流行，流行涵蕴动，所以「存在」是动词，「并

不是因为『存在』是一动词，所以存在是流行；流行涵蕴动。」（《新知言》页六五）而「实

际就是事物的全体」（《新原道》页一九六），「气」是「无极」，总所有底理是「太极」，故「实

际的存在是无极实现太极的流行。总所有底流行，谓之道体。」（同上，页一九五）而一切流

行涵蕴着动，「一切流行所涵蕴底动，谓之干元。借用中国旧日哲学家的话说：『无极而太极』。

又曰：『干道变化，各正性命。』」（《新原道》页一九五）「说有干元，亦只是对于实际，作形

式底解释，不是作积极底解释。」（同上，页一九七）不能以一图画式之思考方式，以为所谓

的先后，是时间的先后，而视其为上帝，或是创造者，如此的解释，即已对实际有所肯定，

而非形式的观念了。 
事物的存在，是其气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若总括事物全体而言，则实际的存在即

是「无极」实现「太极」的流行，总所有的流行称之为「道」，「自无极至太极中间之程序，

即我们的实际底世界；此程序我们名之为无极而太极。」（《新理学》页九五）故「实际底世

界是道」（注九），但「新理学」的系统却「不允许说，道即实际底世界。」（同上）因为「无

极，太极，及无极而太极，换言之，即真元之气，一切理，及由气至理之一切程序，总而言

之，统而言之，我们名之曰道。」（《新理学》页九五）即「道」是包括了「理」之全、「物」

之基││「真元之气」、「无极而太极」三者，所以能说：「实际底世界是道」，却不可说：「道

即实际底世界」。 
虽说「无极」、「太极」，及「无极而太极」是「道」，而「无极而太极者，即是所谓实际

底世界」，那我们能说「无极」、「太极」、「实际底世界」是「道」吗？「新理学」表示：「我

们亦不能说，无极、太极，及实际底『世界』是道，因为说到『世界』即是从一切事物之静

底方面说。」（《新理学》页九六）「新理学」只能同意说：「无极」、「太极」、「实际底世界」

是「宇宙」、「大全」，及「无极」、「太极」、「无极而太极」是「道」。简言之：「道」就「一

切事物之动底方面说」，而「宇宙」、「大全」是「从一切事物之静底方面说」（《新理学》页

九五），故「大全」、「宇宙」之观念是由一切事物之静底方面总括而来的，此其形上学第四

个命题所讨论者。 
实际底世界既是「气」在实现「理」的「流行」，是否有旧理学「理气先后」之问题，

「新理学」以为「是一个不成问题底问题，亦可说是一不通底问题」（《新理学》页八○）若

以一理和其实际底例子之间的先后来说，是可以说「理」先于其实际底例子，但此先并非说

「理」是时间意义上的先，此先是说未有此实际例子前，「此理已本来如此。本来如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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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本然。」（《新理学》页八○）即逻辑意义上的先。若问「理气」间之先后，是不通的！

因为问题要成立，须假定「理气」皆在时间中，或其一是在时间中。又须假定「理气」可有

在先或在后的关系，或其一可有此种关系。又须假定，「理气」是有始的，或其一是有始的。

而「新理学」之「理」与「气」却都是超乎时空的，不在时空内的，故属于时空内之观念，

都不能用，所以没有「理气先后」之问题。 
「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第四组命题是：「总一切底有，谓之大全。」而「大全就是

一切应有。借用中国旧日哲学的话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新原道》页一九七）。此

命题是我们对事物全体作形式底总括所得到的命题，而且是由其静底方面来总括解释，其所

推出的观念是「大全」，即「宇宙」也，其也是形式而不涉及实际内容的肯定。「大全」就是

「一切底有」的别名，而「新理学所谓一、则是大全，不是个体」（《新知言》页六六）。说

其是「一」，是形式统一来说「一」，不涉及实际内容的肯定，故不言其「一」有内在的关系。

因此说「总一切底有，谓之大全」是一重复叙述的命题，但其得到「大全」的观念并非无意

义，因其亦涵盖了「无极」、「太极」、「实际底世界」之观念，其所表现的意义，是一切事物

之静的方面。所以「道体是一切底流行，大全是一一切底有」，各表现出一切事物之动、静

不同的意义。 
「新理学」上述之四命题，「都是分析命题，亦可说是形式命题」（《新原道》页一九六），

其所推出的四个形式观念为：「理」、「气」、「道」、「大全」。「理」、「气」是人对事物作理智

的分析所得；「道」、「大全」是人对事物作理智的总括所得之观念。即「理」是对事物的性

质作分析，「气」是对事物之存在作分析，「道」是对存在动作作分析，而后又对一切底存在

动作作形式的总括而得的，「大全」是对一切事物之静底方面总括而得之观念。此四者皆是

超乎形象的，但「理」却是可言说、可思议，而「气」、「道」、「大全」皆是不可言说、不可

思议。此四者因其超乎形象，所以是不「拖泥带水」，故由此所建立的「新理学」是「最哲

学底哲学」，其所成立的形式命题所肯定的形上学，才是真正的形上学。 
四、「新理学」的方法论 
「新理学」系统中，提到「真正形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底方法；一种是负底方

法。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

是一种讲形上学的方法。」（《新知言》页九）「正的方法」是《新理学》一书所惯用之方法，

俟其成书后冯先生方悟到「负的方法」之重要，在《新原人》一书 始，即兼用此两种方法

（注十）。《新理学》一书最后是以人可由「致知」入手而得「大全」，我们与「大全」之关

系是清楚底关系，故有「知天」、「事天」之语。其云：「我们是以致知入手而得大全，我们

对于大全之关系是清楚底。」（《新理学》页三○四）「我们所谓知天者，即知如何以万有为大

全而思之，并知如何自大全之观点以观物。我们所谓事天者，即我们觉我们系大全之一部分，

并觉我们应为大全而作事。」（同上）「新理学」此时对「同天」之概念尚未明确之，却有「乐

天」的因子，即「能自大全之观点以观物，并自托于大全，即可得到对于经验之超脱，及对

于自己之超脱，大智大仁之境界」（同上）「达到超乎经验，超乎自己之境界，而又自知其达

到此境界，则即可享受此境界。」（同上，页三○五）享受此「超乎经验、超乎自己之境界」，

即是「乐天」也。而「同天」之境界，即「天地境界」在《新理学》中是尚未确立。易言之，

「新理学」所用的方法是「正的方法」，以逻辑分析讲出一套形上学，因其方法是逻辑分析，

所以着重「致知」而「知天」，所得之人与「大全」之关系是清楚底。 
及于《新原人》出版后（《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分别出版于民国卅一年三月、

卅三年六月、卅五年六月），冯先生虽也谈「知天」、「事天」、「乐天」，但又多出了「同天」

的观念。「同天」者，其所意味的是一不可思议、言说之境界││「天地境界」，而「天」即

是不可思议、言说的「宇宙」、「大全」（《新原道》页二五），即人同于此不可思议、言说之

「天」的境界，人之于「大全」的关系是一不可言说、思议之关系，不再是「知天」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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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全」的关系是清楚的关系，也就是说冯先生在《新原人》中，及其后，「新理学」不

只运用「正的方法」，也使用「负的方法」。因此人与「大全」之关系，由于其所使用的方法

之差异，而有清楚的与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二重关系。 
而「正底方法」即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就是对于经验作逻辑底释义。其方法……

以理智对于经验作分析，综合及解释。这就是说以理智义释经验。」（《新知言》页十）因「逻

辑分析法，就是辨名析理的方法」（同上，页六七），所以「正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以「辨名

析理」的方式，对经验作理智的解释。此种方法是冯先生在「新理学」系统中所惯用的方法，

因之建立而有上述之四个主要的命题及观念，即「理」、「气」、「道」、「大全」四个主要观念，

而此「宇宙大全，理及理世界，以及道体等观念都是哲学底观念。人能完全了解这些观念，

他即可以知天。」（《新原道》页廿五）能「『识得此理』，……又以实心实意，时时注意此理，

即所谓『以诚敬存之。』如此久之，则可得到『浑然与物同体』的经验，是即《新原人》所

谓同天」（同上，页一六八）。「天，即所谓大全者」（《新理学》页三○三），所以「同天」的

境界，是经由对这些超乎形象的、形式的、空的观念有所思议，而「觉解」到一不可思议、

不可知的境界，此即亦谓为「天地境界」；而此不可思议、言说之境界，即是「负的方法」

所要达到的境界。因此「新理学」系统中，最后亦谈到「负的方法」之重要，但它必须以「正

的方法」为基础，如其云：「同天的境界，虽是不可思议了解底，在其中底人，虽不可对于

其境界有思议了解，然此种境界是思议了解之所得。」(《新原人》页一八四)「不可思议者，

仍须思议以得之，不可了解者，仍须以了解了解之。以思议得之，然后知其是不可思议底，

以了解了解之，然后知其是不可了解底。」（同上，页一八三）「同天」之不可思议、了解之

境界，仍须由「知天」之思议、了解的过程来呈现之；即「天地」之不可言说、思议之境界，

仍须由「正的方法」││逻辑分析法，对经验作理智的分析、总括之解释而得之。因此要超

过「新理学」的命题前，须先以「正的方法」对其主要命题，要有所了解，如此才能从梯子

爬上去后，才能舍去梯子。 
五、「新理学」之至高境界││「天地境界」 
禅宗所谓的「第一义」，其「所拟说者之知，不是普通所谓知识之知，而是禅宗所谓悟，

普通所谓知识之知，有能知所知的分别，有人与境的对立。悟无能悟所悟的分别，无人与境

的对立，所以知第一义所拟说者，即是与之同体。此种境界玄学家谓之『体无』。『体无』者，

言其与无同体也。佛家谓之为『入法界』《新原人》中，谓之为『同天』」。而「这是用负底

方法讲形上学所能予人底无知之知。」（《新知言》页九六）故「新理学」以「负的方法」所

呈现的「同天」之境界││「天地境界」是无能所之分别，而不可言说、思议。因「天」、

「大全」是「万有之整个」（《新理学》页三○四），是「无所不包，真正是『与物无对』。但

思议中底大全，则是思议的对象，不包此思议，而是与此思议相对底。所以思议中底大全，

与大全必不相符。」（《新原人》页一八二）「了解中底大全，并不是大全。」（同上，页一八三）

所以说「同于大全的境界，亦是不可思议底。」（同上，页一八二）亦是不可了解之境界。 
虽说「同天」之境界是「不可思议底，不可了解底，是思议了解的最高底得获。」（《新

原人》页一八四）即此不可思议、了解之境界是思议、了解之极致所得者，因此「在天地境

界中底人，自觉其是在天地境界中」，「就此方面说，他是有知底。在同天的境界底人不思议

大全，而自同于大全。就此方面说，在此种境界中底人，是无知底。」（同上）故「在同天境

界中底人，是有知而又是无知底。」即「同天的境界，是最深底觉解所得，但同天的境界，

却是不可了解底。」（同上，页一八一） 
「在天地境界中底人，自同于大全。『体与物冥』。『我』与『非我』的分别，对于他已

不存在。」（《新原人》页一八五）此境界中虽无「我」和「非我」之分别，但「就所谓『我』

的『有私』之义说，他是无『我』底。…自同于大全者，可以说是『体与物冥』，亦可说是

『万物皆备于「我」』。」（《新原人》页一八五）即「我」同于「万有之整个」而无所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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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就是「宇宙」、「大全」，「他的心『即』宇宙底心」（《新理学》页三○五）。「此宇

宙『底』心，即他『的』心。他可用另一种意义，说：『我心即天心。』如此说时，他即可以

说，他是『为天地立心。』」（《新理学》页三○六）故其「同天」之「心」，是「天地之心」、

「宇宙底心」，由此而言，「在天地境界中底人是无『我』底，而又是有『我』底。」（《新原

人》页一八五）无有的是私自的小我，由之所彰显的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我。 
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同时「是有为而无为底。」（《新原人》页一八八）前面谈到「实

际底事物」、「实际」、「真际」三者。有「实际底事物」必有「实际」，有「实际」必有「真

际」，而「真际」是一「理」的世界，即有「实际底事物」必有其之所以存在的「理」；而「同

天」之圣人是以「天地万有」、「宇宙」、「大全」之「心」为「心」，而顺「万物」之「理」。

即所谓的「在天地境界中底人，正是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新原人》页一八八）其所顺

应者是「万物」之所以然的「理」罢了。「在天地境界中底人，既自同于大全，当然是无私

底。既无私，所以亦不用智：『事物之来，只顺他道理应之』。」（《新原人》页一八九~一九○）

因此「事物之来，他亦应之，这是有为。」即应之以「理」。而「他应之是顺应，这是无为。」

（《新原人》页一八八）所谓的「顺应」、「无为」，就是「知道人应该作些什么事以尽某伦或

尽某职，则即一直作去，不再有别底计较」之义（《新原人》员一八八）。故「同天」之境界

是「有为」亦是「无为」。 
「同天」之境界不仅是「有知而又是无知」、「是无『我』底，而又是有『我』底」、「是

有为而无为底」，此境界中的人，也是「即至末见至本」（《新原人》页一九八），如「洒扫应

对，即可以尽性至命。」(同上)虽是作人伦日用之事，亦是「尽性至命」之事，「可以说是极

其平易，亦可说是极其微妙。」（同上，页二○○）即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者。而「极

高明而道中庸」是冯先生写《新原道》一书用以批评传统中国哲学之标准，所谓「人伦日用」

是指「社会中一般人所公共有底，所普通有底生活」（《新原道》页一~二），也就是世间的种

种生活之事务者，相对于出世间之境界之为「本」者，此即是「末」者，而「此所谓『极高

明而道中庸』……最高境界，是超越人伦日用而又即在人伦日用之中。」（同上，页三）即「即

世间而出世间，就是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同上，页三~四）有「哲学所求底最高境界…

即世间而出世间底……境界底人，谓之圣人。……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底人格。内圣是

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底功用说。」（同上，页四~五）所以在「天地境界」

的人，他亦是「内圣外王」合一之「圣人」，「本末」不二之境界也。故「新理学」之理想人

格为「内圣外王」合一之「圣人」，即「天地境界」之「圣人」仍是不离人伦日用之世间，

世间「动用之域」就是出世间「无为之境」的应用（同上，页一六三）。因此之故，「新理学」

批评禅宗虽「统一了高明与中庸的对立。但如果担水砍柴，就是妙道，何以修道底人，仍须

出家？何以『事父事君』不是道？」（同上）「天地境界」是落实到世间的人伦日用之事者，

不能只是独自显其玄远而不实者。 
而其「内外的对立，既已化除，动静的对立，亦即消灭。」（《新原人》页一九八）而以

「定…贯彻动静」（同上，页一九九），其「所谓定者，即是常住于同天的境界，作事时是如

此，不作事时亦是如此。常住于同天的境界，而又能酬应万变。此所谓『动亦定，静亦定，』

亦即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此即超过内外动静的分别。『不以内外为二本。』以内外

为二本，还是由于了解的不彻底。」（同上）其「常住于同天的境界」，即是由「理」、「气」、

「道」、「大全」之观念所得到「经虚涉旷」之境界（《新原道》，页二○五），其「虽是『经

虚涉旷』但他所作底事，还可以就是人伦日用中底事。他是虽玄远而不离实用。」（同上）「天

地境界」中的人，其是「动静一如」而「常定」，而无「内外」、「动静」之分别相。 
六、结论：「新理学」之动机、价值、地位与批评 
冯友兰于民国二十九年，先后完成《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三书，而在《新世

训》之自序中，似乎可见其建构「新理学」之动机。如其云：「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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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铄今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

之一砖一石欤？是所望也。」可见冯友兰是要为民族大业作一思想性的扎根工作；而且是从

由思想的最基石点││逻辑分析，意图建立起一套新的形上学，以为「内圣外王」思想之基

础。此是中国「内圣外王」传统哲学精神中，拟由知识、思辨层面，以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形

上学，相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一向是着重于境界刑态之形上学，冯先生之用心，的确是比

较特殊且是少见之形态，冯先生是有其用心良苦的地方。 
冯先生之「新理学」自喻为「新统」，其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之标准，批评中国传统

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如何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底一个问题。求解决这个

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哲学的贡献。」（《新原道》页四）冯先

生自谓其学为「新统」，其意有统一「极高明」、「道中庸」二者之意味。即从「理」、「道」、

「大全」之观点，以运用到人伦日用之常者。此二者之统一，冯先生自许为「是真正接着中

国哲学的传统讲底」，虽言其非偶然底私见（《新原道》页十），但谋求此问题的解决，有其

之所以为「新」的贡献处，否则只是「照着哲学史讲哲学」罢了。 
「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价值为何？或许可从冯先生以下一段文字，可看出其

自我期许的目标，其云：「新理学……是『接着』宋明道学中底理学讲底。所以于它的应用

方面，它同于儒家的『道中庸』。它说理有同于名家所谓『指』。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有名，

找到了适当底地位。它说气有似于道家所谓道。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无名，找到了适当底地

位。它说了些虽说而没有积极地说甚么底『废话』，有似于道家，玄学及禅宗。所以它于『极

高明』方面，超过先秦儒家及宋明道学。它是接着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又经

过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底形上学。它不着实际，可以说是『空』底。

但其空只是其形上学的内容空，并不是其形上学以为人生或世界是空底。所以其空又与道学，

玄学，禅宗的『空』不同。它虽是『接着』宋明道学底理学讲底，但它是一个全新底形上学。

至少说，它为形上学底人， 了一个全新底路。」（《新原道》页一八九~一九○） 
「新理学」以为早期儒家于实践道德中，求高底境界，不过未能分辨道德境界与天地境

界，所以他们尚未能达到「极高明」，即尚未能「经虚涉旷」（《新原道》页三○）。而要「经

虚涉旷」，必须讲到「超乎形象」之学（《新原道》页四七），「有讲到超乎形象底哲学，然后

纔有人可以神游于『象外』。人必能『经虚涉旷』，然后纔是达到最高底境界。哲学必是『经

虚涉旷』，然后纔合乎『极高明』的标准。」（同上） 
而「在中国哲学史中，最先真正讲到超乎形象底哲学，是名家的哲学。」（同上，页五○）

名家藉由「批评形象以得到超乎形象」之世界（同上，页六○）。虽然「他们自以为也是讲

『内圣外王之道』。不过……他们尚未能充分利用他们的对于超乎形象者底知识，以得到一

种生活。」（同上）所以名家虽是「极高明」，却未是「道中庸」者。 
而能批评名家又能超过名家者是道家，如「庄子说，一不可说。他是真正了解一。惠施

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他只知说大一，不知大一是不可说底。道家知一是不可能说底。

这就是他们对于超乎形象底知识比名家更进了一步。」（同上，页七三）所以惠施相较于庄子，

「惠施只知辩而不知不辩之不辩，只知言，不知不言之言。」（同上，页七四）「不过道家只

知无名是超乎形象底，不知有名亦可以是超乎形象底。名之所指，若是事物，则是在形象之

内底。名之所指，若是共相，则亦是超乎形象底。公孙龙所说，坚，白，马，白马等亦是有

名，但亦是超乎形象底。……他们对于名家所说底有名，尚没有完全底了解，在他们系统中，

他们得到超乎形象底，但没有得到抽象底。」（同上，页七四~七五）又道家达到不可说之「大

全」与「新理学」是有所差别的。其云：「道家是以反知入手，而得大全，对其于大全之关

系是混沌底；我们是以致知入手而得大全，我们对于大全之关系是清楚底。」（《新理学》页

三○四）一者以「反知」得一不可思议的「大全」，一者以「致知」得一不可思议之「大全」

者。因其「用去知的方法，则可以有方内方外之分。……『游方之外』底人，他们称为『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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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大宗

师〉）道家的哲学中有这种对立，其哲学是极高明，但尚不合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

（《新原道》页八三）。 
而玄学「照向郭的新义，对于圣人，无所谓方内方外之分。……真能游外者，必冥于内。

真能冥于内者，必能游外。……向郭的努力，就是在于使原来道家的寂寥恍惚说，成为涉俗

盖世之谈。将方内与方外，统一起来。他们已有很大底成就。但其成就，仍有可批评之处。」

（同上页一四○~一四一）。「《庄子�大宗师》向郭注云：『夫游外者依内，离人者合俗，故

有天下者，无以天下为也。是以遗物而后能入群，坐忘而后能应务。愈遗之，愈得之。』此

亦不过是说，维有高底境界底人，最能应务。亦尚是不说，对于圣人，『依内』就是『游外』，

『合俗』就是『离人』。」（《新原道》页一四七）因此「玄学家极欲统一高明与中庸的对立。

但照他们所讲底，高明与中庸，还是两行，不是一行。」（同上，页一四八）所以玄学家还是

不能统一此问题。 
中国哲学发展到禅宗，统一了「高明」与「中庸」的对立，如云：「『神通并妙用，担水

及砍柴』。担心砍柴平常人作之，只是担水砍柴。圣人作之，即是神通妙用。」（《新原道》页

一六一）然而「新理学」批评其「如果担水砍柴，就是妙道，何以修道底人，仍须出家？何

以『事父事君』不是妙道？」（同上，页一六三）即禅宗的「道中庸」之人伦日用是有其限

制性。而宋明道学之使命，则是另一层次的任务。 
宋明道学「把禅宗的理论推至其逻辑底结论。禅宗说：于相而无相，于念而无念。如果

如此，则何不于父子君臣夫妇之相，亦于相而无相，于事父事君之念，亦于念而无念？这是

禅宗的一间未达之处，亦是其不彻底处。」（同上，页一八五）其把「高明」、「中庸」、「内外」、

「本末」、「精粗」等对立统一之，视之为「一行」而不是「两行」。但是宋明道学家，对于

「理」、「气」等观念作太多的实质上之肯定。有执于形象内之嫌，因此尚不是形式上的观念，

而是积极的观念，即「尚有禅宗所谓『拖泥带水』的毛病。因此，由他们的哲学所得到底人

生，尚不能完全地『经虚涉旷』。他们已统一了高明与中庸的对立。但他们所统一底高明，

尚不是极高明。」（同上，页一八八） 
「新理学」自喻为「极高明而道中庸」之「新统」，即其以最形式化的观念││「理」、

「气」、「道」、「大全」，以运用于日用人伦之生活中，其不仅肯定其在中国哲学之地位与价

值，而且也视之为西洋哲学史，所没有的形上学系统。其云：「新底形上学……须是『不着

实际』底，它所讲底须是不着形象，超乎形象底。新底形上学，须是对于实际无所肯定底，

须是对于实际，虽说了些话，而实是没有积极地说甚么底。不过在西洋哲学史里，没有这一

种底形上学的传统。」（同上，页一八九）而「新理学就是受……传统的启示，利用现代新逻

辑学对于形上学底批评，以成立一个完全『不着实际』底形上学。」因此「新理学」在世界

哲学中，也是有其地位的。 
冯友兰「新理学」之哲学地位为何？评论的人不少，见仁见智。如张岱年认为：其是为

中华民族之前途作一论证、反省工作者，并称之为：「在中国的理论思维的发展史具有一定

的地位。」(张岱年《张岱年全集》卷八，页四六九)。而朱光潜亦肯定其有存在之价值(参阅

《解析冯友兰》，页五四)。   
对于「新理学」的批评，冯友兰自身，以一哲学史家的立场，评论作为哲学家的自己的

哲学，如其云：「『新理学』作为一个哲学体系，其根本的失误，在于没有分别清楚『有』与

『存在』的区别。冯友兰一方面赞成金岳霖的提法，说理是不存在而有；一方面又随同当时

西方的新实在论的说法，承认『有』也是一种存在。……新实在论者创立了一个似乎是合乎

逻辑的说法：共相的存在是『潜存』，也是一种存在，不过是潜伏未发而已。这和金岳霖所

提的『不存在而有』是对立的。……冯友兰赞成『不存在而有』的提法，另一方面也用所谓

『潜存』的说法，这就是认为共相是『不存在而有』；同时又承认『有』也是一种存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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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理学的一个大矛盾。」(《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页一七八~一七九)，又如在《三松

堂�自序》中亦云：「新理学虽不是临摹柏拉图和朱熹，　也犯了他们的错误：那就理在事

先、理在事上。现在我 始认识到，理在事中是正确的。」冯友兰如此地自我批评，是否有

不得已之苦衷，的确是令人寻味。因「新理学」之目标在于「经虚涉旷」，对实际的内容是

不加以肯定的，而为「一个完全『不　实际』底形上学」，亦「可以说是最哲学底哲学。」若

「新理学」之「理」只在事中，是已有「『拖泥带水』的『毛病』」，岂是「超乎形象」之学。  
而「新理学」之「理在事先」，正可显示其是「永恒底」，而非只是「永远存在」 (　 参阅《新

理学》页二七○)。又「新理学」之「理」是「永恒底」而言其「存在」，是可由「理」上来

说其存在；言其不存在，是可就事相上，因其不涉于形象，而言其不存在，故其应非矛盾也。 
朱光潜对冯友兰之「新理学」，虽有所肯定，也有深刻性的批评。如对于「真际」与「实际」

是否有范围大小的分别？朱光潜先生表示：「真际与实际并不在一平面上而有一部分范围相

叠合，它们并不是一平面上范围大小的分别，而是阶层上下的分别。真际是形而上的，实际

是形而下的。实际事物的每一性与真际中的一理遥遥对称」(《解析冯友兰》页四六~四七)。
所以「真际」与「实际」不应是一平面上的关系，应是上下相对与否的关系。又「真际」与

「实际」如何发生关系？「气」是否有「理」？无时空的「理」、「气」，是如何生有时空变

化的事物？「无极『而』太极」是如何「而」法？不动的「真际」如何会有「动」呢？「真

际」和「实际」关系，有「依照」说及「无极而太极」说，其该如何来调和？又「势」之观

念也是颇有疑点(参阅《解析冯友兰》，页四七~五○)。朱光潜又以为「新理学」原有「最哲

学的哲学」之立场，却「堕入一很浅薄的经验主义」(《解析冯友兰》页五一)因其主张「由

分析实际的事物而知实际，由知实际而知真际」(同上)。然而极不相称的是「冯先生自己的

『新理学』谈真际，虽偶用实际事例说明，也并不曾根据实际经验」(同上)，所以这里面是

有些矛盾的，况且吾人如何知道「真际」也是一个问题。又其所谓的「无字天书」何人可读？

即使运用「归纳法」所得的结论，果真是一绝对的本然判准吗？(参阅《解析冯友兰》，页五

一~五四)「谁能说它是『依照』真际中的无字天书呢？」(《解析冯友兰》页五三)。朱光潜

即使对「新理学」有所批评，但仍以为「『新理学』确是『对于当前之大时代』的一种可珍

贵的『贡献』(见〈自序〉不但习哲学者，就是一般知识阶级中人如果置它不读，都是一个

欠缺。)」(《解析冯友兰》页五四) 
牟宗三先生于《心体与性体》第二部第二章「别异与简滥」中，划分形构原则(Principle  

of  Formation)与「存在之理」(Principle  of  Existence)的差别。如其所云，前者是「自然

义、描述义、形下义的『所以然之理』，吾人名之曰『形构原则』，即作为形构原则的理，简

之亦即曰『形构之理』也。言依此理可以形成或构成一自然生命之特征也。亦可以说依此原

则可以抒表出一自然生命之自然征象，此即其所以然之理，亦即当作自然生命看的个体之性

也。」(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页八九)后者就「伊川朱子所说的『所以然之理』则

是形而上的、超越的、本体的推论的、异质异层的『所以然之理』。此理不抒表一存在物或

事之内容的曲曲折折之征象，而单是抒表一『存在之然』之存在，单是超越地、静态地、形

式地说明其存在，不是内在地、实际地说明其征象，故此『所以然之理』即曰『存在之理』，

亦曰『实现之理』(Principle  of  Actualization)」(《心体与性体》第一册，页八九)而此「形

构之理」同时也有别于程明道之「存在之理或实现之理是超越的、动态的，以『即活动即存

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页八四)而言之之形态。是以「形构之理是类概念，因而亦

是个知识概念(即知识问题上的概念)。……存在之理是形而上学的概念，亦是存有论的概念，

此与知识概念有别」(《心体与性体》第一册，页九三)。因此「形构之理」是就形而下之物

态征象作描述，而言其之所以此然的「理」；而「存在之理」是指「万物」之所以然的根源

性之说明，两者是有分别的。 
又牟先生区分「存在之理」和「归纳普遍化之理」的不同。其云：程朱「只存有而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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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存在之理本是一、遍、常，是在『形构之理』以上者；其显见为多相本是由其对应各别

的事事物物而被界划出，而其自身实非多，亦无定多之理存于其中。既在形构之理以上而又

非多，则其非归纳普遍化之理甚显。归纳活动只能施于『形构之理』一层上，而归纳普遍化

之理亦只能在此层上而撰成。」(《心体与性体》第一册，页一○○~一○一)由于程朱「形而

上、超越的存在之理则只是纯一而非多，绝对的普遍而非类概念之相对的普遍化；其自身无

　，亦无曲折之内容，故根本不能施行描述、记录、类同、别异之归纳活动」(《心体与性

体》第一册，页一○一)。所以程朱之「理」是「存在之理」，而非「形构之理」。其「即物

穷理、所穷者既是存在之理，……此所谓『豁然贯通』亦不是归纳普遍化之得通例。……其

所『豁然贯通』者仍只是此存在之理之为一、为遍、为常。」(《心体与性体》第一册，页一

○二)故「其目标固在穷存在之理，而不在穷形构之理。关于形构之理之知识是在穷存在之

理之过程中不自觉地带出的。」(《心体与性体》第一册，页一○六)而程明道「即活动即存

有」之「存在之理」，不仅不能由归纳活动以得之，亦不能由程朱的「『即物穷理』而把握，

只能由反身逆觉而体证。」(《心体与性体》第一册，页一一二)所以牟先生以为宋明理学家

所追求的「理」应是「存在之理」，而非「形构之理」，其亦与归纳法所得的「归纳普遍化之

理」有所不同。因前者是形而上、超越性的根源性原理，而后者归纳之理，是形而下的，无

必然性，只是一相对的普遍性而已。故其是不同于理学家所追问的「存在之理」。牟先生如

此两层性地区分，似乎是有感于冯友兰「新理学」以一归纳方法，来讲出一套形上学而发的。 
然而冯友兰之「新理学」自称是一套新的形上学，他是运用逻辑分析，寻求一不　形象之逻

辑上之类名，由此以建立其形上学。即其所谓的「理」，是一逻辑抽象上的类名，应非如牟

先生所谓的　于形象之形而下之「形构之理」。如上所言，牟先生之「形构之理」是一形构

自然生命征象之「理」，其是涉及物象之性质之描述，应非冯先生所谓的「理」，是一逻辑上、

形式上，而不涉及内容之类名，其是去异存同抽象之名，对于形象之物是无如何构成，亦无

描述之功能；其只是「物」之为「有」之逻辑上之预设也，实无生命征象之理则上的意义。

且牟先生所谓的「形构之理」，其所解释的「理」与「物」之关系，是一「构成」的关系；

而冯先生由归纳法所得之「理」，是一「依照」的关系。故牟先生若以「新理学」之「理」

为「形构之理」，应当不是「新理学」之逻辑意义上形式之「理」。所以冯友兰之「新理学」，

是试图经由逻辑以建立一套不涉形象之形上学，因此其「理」既非「形构之理」，也非理学

家之「存在之理」，其应是一逻辑形式上预设之「名」而已。 
牟先生又以为「存在之理」不能由归纳活动得之，若以此批评「新理学」之所谓的「理」

者，然而「新理学」之归纳法，不是就一般现象事物之性质作一统计、归纳之活动，冯先生

虽言「新理学」使用了归纳法，其是就名之所为名的逻辑预设，而作一形式、归纳的思维活

动。如言「方有四偶」，其「是离 一切方底物，即属于方底物之类之实际底物，而只思及

方底物之所以为方者」(《新理学》页二六)。其纯属一形式性地如何定义其「名」之归纳活

动，实不是一种涉及于物象性质之归纳活动。冯友兰所要努力的哲学工作，勿宁说是一种思

维的正名工作。其可是具有增强我民族形式思维的能力，以致一不可动摇之逻辑、形式基础。

尤其对向来注重人伦中情、意思维之中华民族，冯友兰努力另启一扇我民族可重 一番新天

地的主智形态之形上境界，其价值是不可忽视的！故如牟先生所说，若由物象之归纳活动，

所得到的理则，诚是不同于存在之所以然的「存在之理」；然冯先生企图经由逻辑、形式以

界定「名」之所为「名」的逻辑基准与预设，并由之以图建立起一不涉及形象之洁净空间，

从中以讲出一套形上学，冯友兰应是有特别地用意的！ 
唐君毅先生于《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对冯友兰由「逻辑上先后以说朱子之理先

气后」也提出一些看法。如云：「朱子所谓理先气后，乃形而上之先后，非时间上之先后，

朱子亦未明言其是逻辑上之先后。」(《原道篇》卷三，页四四二)「所谓逻辑上在先之概念，

即一概念所必须预设或涵蕴者。」(同上，页四四六)，「释朱子所谓理先气后，即为说理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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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为气之概念所预设或涵蕴」(同上，页四四七)，而朱子所谓「理先气后」是「形上之先」

(参阅前书，页四五○)。「所谓形上之先者，……即在宇宙根本真实之意义上，理为超乎形

以上之更根本之真实，而气则根据理之真实性而有其形以内之真实性者」(同上，页四五○)。
「然逻辑不能示吾人以逻辑上在先者之必为真实，更不能示吾人以必先肯定逻辑上在先者之

真实，乃能肯定逻辑上在后者之真实。」(同上，页四五○~四五一)「逻辑上之先后，唯依概

念内容之涵蕴关系而辨，形上学之先后，则依概念所指示者之真实性而辨。」(同上，页四五

一)又「有一最易坠入之陷阱：即以朱子所谓理，乃指观察经验事物所得之共相。」(同上，

页四五一~四五二)然而此抽象之「共相」是无法成为个别事物之真实性的根据(参阅前书，

页四五三)。因此唐先生以为「对概念之逻辑先后之逻辑分析，与观察经验事物以抽出共相，

不足以建立形上学的理先气后义，乃所以说明朱子之形上学的理先气后义，必须先于吾人内

在之当然之理，与实现此理之气之关系之体验中，得其所指示之意义。」(同上，页四五五)
唐先生若以此批评「新理学」，有些地方似乎是有待商榷。因冯先生之「新理学」是「承接」

宋明以来的理学，而非「照着」讲理学，故其是有其哲学特色的。所以其称之为「新统」。

而冯先生认为「在旧理学中所有理气先后之问题，是一个不成问题底问题，亦可说是一不通

底问题」(《新理学》页八○)。因「未有此类事物，即此理之实际底例时，此理已本来如此。

本来如此，即所谓本然。」(同上)且冯先生是由逻辑之形式、知识论之概念之进路，企求建

立出一套新的逻辑形式之形上学，其是不同于程朱由体验「存在之理」所建立的道德形上学。

因此唐先生若说逻辑上的先，不足以成就形上学的先，应是一种基于体验式之进路，以成就

道德形上学之说法，其并不能否定冯先生之由逻辑、形式上，来说出一套主智形态之形上学。

冯友兰所意图之形上学，可说是逻辑形式的存有论形态，在中国哲学史中，是属于较少见之

哲学形态。其虽有由经验事物以得「实际」，由「实际」以求得「真际」之讲法，但其最后

是不涉于实际内容，而作一哲学定义之归纳思维，实与实际事物性质之归纳法是有所区别的。

冯友兰所谓的「理」，应是事物之所以「有」，而须「依照」的形式之「理」，亦可说是一预

设性的「理」。因此它不是传统理学中所说的「万物」之所以然之道德创造实体，或是形构

「万物」之所以然的理则，其只是「万物」之所以「有」的逻辑上、形式上、预设上之「理」。

「物」之所以「有」，只能说是「依照」此物之「理」，而非「理」在创造，生成此物也。所

以冯友兰之形上学是有其主智形态之特色。 
正如李泽厚所说的：「总之，冯的主知特色在中国现代哲学以强调主观作用的主流（无

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还是新儒家）中，是比较罕见和孤立的。」（注一一）就其廓清中国

传统哲学中有些观念尚是「拖泥带水」还未完全形式化的努力，其是有令人肯定而不可轻视

的价值在的！ 
注释： 
注一：冯友兰《三松堂全集》卷五，页三一一。 
注二：同上。 
注三：参见《新理学》，页一~二。 
注四：傅伟勋〈冯友兰的学思历程与生命坎坷〉（上篇），《当代杂志》第十三期，页一一七，

民国七十六年五月。 
注五：同上。 
注六：张岱年〈我所认识的冯友兰〉，《当代杂志》第卅五期，页六六。民国七十 
八年三月。 
注七：同注四。 
注八：同注一，页三一九。 
注九：同上。 
注十：　又光〈《新理学》：理论与方法〉，《当代杂志》第卅五期，页七七。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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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年三月。 
注一一：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页三七六。台湾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民国七十

九年八月初版。 
参考书目： 
一、冯友兰《贞元六书》，坊间。 
二、冯友兰《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民国七十五年九月一版。 
三、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台湾台中：蓝灯文化事业公司，年代不详。 
四、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坊间。 
五、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台湾台北，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民国八十年十二

月初版。 
六、郑家栋、陈鹏选编《解析冯友兰》，河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民国九 
十一年一月第一版。 
七、张岱年《张岱年全集》，河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八、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台湾台北：正中书局，民国七十年十月台四版。 
九、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台湾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民国七十五年十月全

集校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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